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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之成本，應依所得稅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以支付

　　　成本之總價及其他必要支出如手續費等，按實際成本認定。至於其參與競標不良債權

　　　之支出，包括行政規費、委外代辦費、鑑價費及其他與競標相關之費用，應列為當年

　　　度之營業費用。

　二、資產管理公司收購金融機構以整批不良債權為一組合之不良債權時，應依下列規定，

　　　計算個別不良債權成本：

　　（一）應依買賣雙方簽訂之債權購買合約所議定及確認之個別債權實際交易價格，作為

　　　　　個別債權成本。

　　（二）無實際交易價格者，應採依「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向主管機

　　　　　關申請認可為公正第三人之機構，針對個別債權出具之評定價值，作為分攤個別

　　　　　債權成本之基礎。

　　（三）無實際交易價格及上開辦法認可之公正第三人出具之評定價值者，應採個別債權

　　　　　之帳面價值作為分攤基礎。

　三、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應採成本回收法，於個別不良債權轉售、催收

　　　或處分之收入大於其取得成本之年度，認列收益，依法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資產管理公司以整批或組合之方弛浮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應依下列規定計算個別

　　　不良債權之售價：

　　（一）依買賣雙方簽訂之債權購買合約所議定及確認之個別債權實際交易價格，作為個

　　　　　別債權之售價。

　　（二）如其實際交易價格難以明確區分，應依「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

　　　　　」認可為公正第三人之機構，針對個別債權出具之評定價值，作為分攤個別債權

　　　　　售價之基礎。

　　（三）無實際交易價格或上開辦法認可之公正第三人出具之評定價值時，應採該不良債

　　　　　權之帳面價值作為分攤基礎。

　五、資產管理公司取得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後自行催收者，應依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採權責基礎依約定利率計算利息收入。資產管理公司為儘速收回不良債權，與債務

　　　人達成協議，以變更授信條件或增補契約方式，修改原授信合約之約定利率者，應按

　　　其與授信戶新約定之利息繳納方式，採權責發生制認列利息收入，依法課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尚無本部五七臺財稅發第一０九一六號令有關金融機構對內停止計息規定之

　　　適用。

　六、資產管理公司以其所持有之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抵繳法院拍賣價款，以承受抵押物，嗣

　　　後再將所取得之抵押物出售予第三人，應於承受抵押物時，認列處分不良債權損益，

　　　並於實際處分抵押物時，認列處分資產損益，依法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七、資產管理公司自金融機構收購之不良債權，不得提列備抵呆帳。惟資產管理公司於取

　　　得債權後，如因債務人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

　　　全部不能收回者；或債權中有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經資產管



　　　理公司取具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四條第六款規定之證明文件者，得依所得

　　　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於實際發生呆帳損失當年度列

　　　報呆帳損失。至有關債權逾期二年之計算，應自資產管理公司購買該不良債權之次日

　　　起算。

　八、附「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不良債權課稅釋例」。


